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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粮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全资子公司中粮金帝食品（深圳）有限公司与福建利大家食品有

限公司签订《实物资产交易合同》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的有关

规定，我们作为中粮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全资子公司中粮金

帝食品（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帝食品”）与福建利大家食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利大家”）签订《实物资产交易合同》事项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1、本次公司采取产权交易所动态报价转让的方式转让金帝食品除土地及建

筑物以外的部分经营性资产（包括原辅料和备件等存货、无形资产、机器设备等），

保留土地和建筑物等资产，有利于盘活金帝食品存量资产，实现公司利益最大化，

符合公司未来发展规划和经营管理的需要。 

2、根据金帝食品聘请的评估机构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

《中粮金帝食品（深圳）有限公司拟转让所持有的部分资产项目评估报告》（中

企华评报字[2016]第 3820号），截至评估基准日，中粮金帝食品（深圳）有限公

司评估基准日申报的部分资产账面价值为 6,943.63 万元，评估价值为 7,184.87 

万元，增值率为 3.47%。本次资产转让采用北京产权交所动态报价转让方式，根

据评估结果，金帝食品在北京产权交易所申报的资产转让底价为 8,000万元。经

过动态报价程序，福建利大家食品有限公司报出最高价 20,600 万元人民币，被

北京产权交易所确定为竞得人。本次竞价转让符合市场交易公平、公正、公开、

平等、自愿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本次交易评估机构的选聘公开透明、评估机构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

格并持有相关部门颁发的评估资格证书，具有从事评估工作的专业资质；评估机

构及其经办评估师与本次交易所涉及的相关当事方除业务关系外，无其他关联关

系，亦不存在现实的及预期的利益或冲突，具有独立性；评估报告所采用的假设

前提及其分析原理、计算模型、重要参数等重要评估依据系按照国家相关法律、

法规选取，遵循了市场的通用惯例或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具有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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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本次评估以公开市场为前提，根据评估目的、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和评估方

法适用的前提条件，综合考虑各种影响因素，本次评估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该

评估方法符合相关规定与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与评估目的具有相关性。最终交

易价格较为客观、公正地反映了标的资产的实际状况。 

4、本次交易的内容、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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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粮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独立董事关于全资子公司

中粮金帝食品（深圳）有限公司与福建利大家食品有限公司签订《实物资产交易合同》的独立意见的签字

盖章页） 

 

独立董事： 

 

顾云昌                    孟  焰                    王  涌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